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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國民小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 
中華民國100年3月31日府授教小字第1000054512號函頒 

中華民國101年10月19日中市教小字第1010075388號函修

正，並溯自中華民國101年8月1日生效 

中華民國104年3月30日中市教小字第1040021356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8年8月8日中市教小字第1080071702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為規範臺中市公私立國民小學（以下簡稱學校）

學生成績評量，特依國民教育法第十三條第一項及國民小學及國民

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訂定本補充規定。 

二、學校學生定期評量紙筆測驗次數每學期以二次為原則，各校得視需

要自行增加，惟每學期至多三次，且不得舉辦全年級排名之學業競

試。 

三、成績計算方式，依下列各款規定辦理： 

（一）領域學習課程評量，應兼顧平時評量及定期評量。平時評量及

定期評量之成績占學期成績之百分比，由學校訂定之。 

（二）彈性學習課程評量，應以平時評量為原則，並得視需要實施定

期評量。 

（三）學生成績評量方式，由任課教師依教學計畫於開學前提經各領

域學習課程小組審查通過後實施，並於學期初以口頭或書面通

知等方式向學生及家長說明。 

（四）學期總平均成績及畢業總成績之計算方式，由學校訂定之。 

四、定期評量之實施，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學校定期評量試卷編製應訂定命題流程、審查及保密之注意事

項。 

（二）教師編製評量試題時，不得直接引用坊間出版之試題。 

（三）學校教育人員不得有洩題或暴露試卷之行為，違者依相關規定

懲處。 

五、學生成績評量紀錄，學校每學期至少應以書面通知法定代理人或監

護人及學生一次；其紀錄內容應包括日常生活表現評量項目、領域

學習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評量項目、學習節數、成績等第及文字描

述、出勤及獎懲紀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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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如對成績評量紀錄有疑義時，應自收受

成績評量紀錄之次日起七日內向學校申請複查，逾期不予受理。 

六、學校為研議、審查學生成績評量及畢（修）業事宜，應設學生成績

評量審查小組（以下簡稱審查小組）。審查小組之組織及運作等事

項，由學校擬訂並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前項審查小組置委員五人至十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學校校

長兼任；其他委員由學校行政人員、教師、教師會(無教師會，由教

師代表)及家長會代表聘(派)兼之。 

七、學生定期評量時，因故經准假未參加評量者，應於銷假後立即補行

評量，並於學期成績結算前辦理，其補行評量成績依下列規定計算： 

（一）因公、喪或不可抗力因素請假者，依實得分數計算。 

（二）因事、病請假者，其成績由學校成績評量審查小組決定之。 

八、學生無故缺課後返校就讀者，除該學期缺課成績經准予補行評量者

外，其缺課期間之成績以零分計算。 

九、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之成績評量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家長應依申請計畫實施評量，並得自行決定學生返校參加定期

評量，由家長實施之評量紀錄，應於學期末提供校方進行成績

登錄，提供之時間由家長與導師聯繫確認。 

 （二）返校參加定期評量者，平時評量成績由家長提供，教師就平時

評量與定期評量成績，合併計算學生之學期成績。 

 （三）不返校參加定期評量者，成績由家長評定。 

十、國民小學學生修業期滿，符合下列規定者，為成績及格由學校發給

畢業證書；未達畢業標準者，發給修業證明書： 

（一）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八月一日以前入學國民小學之學生： 

1.學習期間扣除學校核可之公、喪、病假，上課總出席率至

少達三分之二以上，且經獎懲抵銷後，未滿三大過。 

2.七大學習領域有四大學習領域以上畢業總平均成績丙等以

上。 

（二）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八月一日以後入學國民小學之學生： 

1.出席率及獎懲：學習期間授課總日數扣除學校核可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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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病假，上課總出席率至少達三分之二以上，且經獎懲

抵銷後，未滿三大過。 

2.領域學習課程成績：語文、數學、社會、自然科學、藝術、

綜合活動、健康與體育七領域有四大領域以上，其各領域

之畢業總平均成績，均達丙等以上。 

十一、國民小學學生各領域學習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之成績評量結果未

達及格之基準者，學校應實施補救教學及相關補救措施。 

      學生日常生活表現需予協助者，學校應依所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

生相關規定施以輔導，必要時得與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聯繫，且

提供學生改過銷過或功過相抵之機會。 

十二、學生成績之登記及處理應登錄於校務行政系統。學校應列入檔案

存查並妥善備分保存。 

    學生成績評量相關表冊，由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另定之。 

十三、第三點、第五點、第九點、第十點、第十一點修正自一百零八年

八月一日以後入學國民小學之學生適用之。 


